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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5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網球技術手冊 
壹、競賽資訊 

一、競賽日期： 

(一) 資格賽：中華民國115年3月6日（星期五）至115年3月12日（星期四）。 

(二) 會內賽：中華民國115年4月17日（星期五）至115年4月22日（星期三）。 

二、競賽場地： 

(一) 比賽場地： 

1.資格賽 : 臺南市新營網球場。（地址 : 臺南市新營區秦漢街108號） 

2.會內賽 : 臺南市新營網球場。（地址 : 臺南市新營區秦漢街108號） 

(二) 練習場地： 

1.資格賽：同比賽場地。 

2.會內賽：同比賽場地。 

三、競賽項目： 

(一) 高男組：單打賽、雙打賽、團體賽。  

(二) 高女組：單打賽、雙打賽、團體賽。  

(三) 國男組：單打賽、雙打賽、團體賽。  

(四) 國女組：單打賽、雙打賽、團體賽。  

(五) 高中組：男女混合雙打賽。 

(六) 國中組：男女混合雙打賽。 

四、預定賽程：視實際報名人數，經抽籤後公告。 

五、參加辦法： 

(一) 學籍規定：依據競賽規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  

(二) 年齡規定：依據競賽規程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  

(三) 身體狀況：依據競賽規程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辦理。  

(四) 參賽資格：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辦理選拔賽，團體賽至多以3

隊為限；個人單、雙打賽、男女混合雙打賽至多以3人（組）為限，團體賽各參賽學校以

1隊為限。 

六、報名： 

(一) 參加競賽各地方政府依據競賽規程第十四條至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二) 各組團體賽報名每隊以7人為限。 

(三) 男女混合雙打賽，由單一學校組隊。 

(四) 每位運動員至多報名2項。 

(五) 運動員得跨競賽種類、科目、項目；賽程衝突時，由運動員自行決定參賽種類、科目、

項目，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變更賽程。未依規定時間請假者，該種類、科目、項目以

無故棄權論。 

七、比賽辦法： 

(一) 比賽規則：採中華民國網球協會（以下簡稱網球協會）114年12月31日之前所頒布實施

之規則。 

(二) 競賽制度： 

1. 資格賽： 

(1) 團體賽採兩次階段淘汰賽，第一階段取4隊，第二階段取4隊，計8隊晉級會內賽後

採單淘汰賽制。 

(2) 個人單打賽、雙打、男女混合雙打賽採單淘汰賽制，取前8名晉級決賽。（以資格

賽排定之籤表繼續比賽）。 

2. 會內賽： 

團體賽、單打賽、雙打賽、男女混合雙打賽均採單淘汰賽制，1 至 4 名採名次賽，

5 至 8 名並列第 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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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比賽細則： 

1. 各項目比賽出賽前運動員應提出運動員證查核身分，如查驗逾時10分鐘未能提出運

動員證者或比賽時間發佈後逾時10分鐘未能下場比賽者，團體賽視同空點，個人

賽以失格論不得繼續參賽，但其已賽完成績名次保留。 

2. 團體賽採3點2勝制（單、雙、單），每場每位運動員僅得選擇一點出賽；各隊出賽

名單，提出名單後不得更改，前二點不得排空點，否則視同全隊失格，被判失格之

隊伍不得繼續參加團體賽賽程，但其已賽完成績名次保留。 

3. 團體賽各單位運動員之出賽名單必須依大會規定之比賽時間10分鐘前提交競賽組。 

4. 比賽進入冠/亞、季/殿時採3盤2勝制，第一、二盤6平時採7分決勝局，第三盤採10

分決勝盤制，其他均採1盤8局制，8平時採7分決勝局制。 

5. 團體賽雙打及個人賽雙打每局均採NO-AD。 

6. 所有比賽採用”No-let service”（即是發球觸網後，球進入發球有效區，繼續比賽，

接球者如未能擊中球或擊球未過網或出界則接球者失分）。 

7. 團體賽比賽已分出勝負之球隊，由裁判判定獲勝後其餘各點不再繼續比賽。 

8. 遇有天候或賽程冗長等不可抗拒之重大因素，大會有權要求2點以上同時舉行或變

更賽程，經由審判委員會同裁判長視情況更改之，各隊不得異議。 

9. 運動員因故無法比賽，依競賽規程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10. 因故退賽，務必依規定時間前事先向大會競賽組事先請假，未依規定請假者，依

競賽規程第二十八條規定將取消116年全中運參賽資格。 

11. 運動員因故無法繼續比賽，如經醫師、物理治療師或運動防護員診斷為休息片刻

後可恢復比賽能力者，當日得繼續出賽。 

12. 比賽當日早上練習球場保留給第一輪賽事的球隊（員）使用，第一時段由上籤球隊

（員）使用，第二時段由下籤球隊（員）使用。其餘時段由大會依賽程實況，另行

規範當（次）日使用辦法。 

13. 各地方政府或學校代表隊隊名或標誌，位置、大小、數量不限，除團體賽雙打運動

員服裝穿著之上衣、短褲（裙）色系要求大致相同外，其他服裝規定依球員行為準

則行之。 

14. 運動員須穿著網球裝比賽，如有特殊狀況，運動員得向裁判長申請穿熱身運動裝比

賽。 

15. 團體項目比賽時，同隊登錄之教練或隊長、隊員可進場指導；若2點（含）以上同

時比賽，允許同校註冊名單內有登錄之隊職員進場指導（均須提出證件查核身份，

如無證件者禁止入場指導），進場指導之人員，其服裝規定必須穿著網球服裝，

並符合贊助商商標規範與參賽運動員同，且比賽期間須遵守指導規定，如收到裁

判三次裁定違規（警告）者，則本賽會不得再進場指導（同隊隊職員、教練或運

動員，採累計方式計算）；如兩點以上同時比賽時，違規次數各場地分別計算。

所有參賽運動員及教練於場內比賽期間，禁止使用手機或任何形式之行動通訊穿

戴裝置，違規者，依違反球員行為準則及教練指導規定辦理。 

16. 個人項目比賽時，必須在大會指定位置進行指導，並遵守場外指導規定。 
17. 團體賽事因雨延賽至隔天再賽，原名單內運動員無法出賽需更換名單，如在第一

點尚未開始前得重新填寫出賽名單，如第一點已開賽則不得更換名單，但不以空

點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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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種子： 

1. 團體賽： 

資格賽以114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第1名至第8名列為種子。 

※資格賽各組晉級隊伍產生後現場立即抽籤。 

2. 個人單、雙打、男女混合雙打賽： 

(1) 依114年12月31日中華民國網球協會公布之年終排名為種子依據，種子選取依下

列順位進行之： 

114年全中運前八名。（需報名同組別，如雙打不同搭檔則視個人排序加總）。 

114年年終全國青少年18歲級排名前16名。 

114年年終全國青少年16歲級排名前16名。 

114年年終全國青少年18歲級排名前17~32名。 

114年年終全國青少年14歲級排名前1~8名。 

114年年終全國青少年16歲級排名17~32名。 

114年年終全國青少年14歲級排名前9~32名。 

(2) 雙打種子排序依據以2人組合依上述順位值相加，數值小者為先（例1）；若數

值相同時，以順位小的排名優先（例2）；若數值相同且順位也相同時依（例

3.4）做比序，如尚未能分出順位則依年齡較小者決定。 

例1：A組+=8、B組+=9，則A組種子順位在前。 

例2：A組+=5、B組+=5，則B組種子順位在前。 

例3：A組+=6、B組+=6，視其中1人排名較優，則該組種子順位在前。 

例4：A組+=4、B組+=4，視4人其中1人排名較優，則該組種子順位在前。 

※如種子組合順位均相同時，則由裁判長主持抽籤決定。 

(五) 抽籤： 

1. 資格賽抽籤：訂於115年2月6日（星期五）上午11時於嘉義縣立田徑場（會議室另行

通知）舉行。 

(1) 團體賽第一階段抽籤，同地方政府分成4區。每區置有種子二位，安排於該區的第

一籤位與最後籤位。第1、2、3、4號種子分別置入第1、2區、3區、4區的頂部；

第5至8種子應抽入第1、2區、3區、4區的底部，首先抽出放在第1區的最後籤位

置，第二抽出放在第2區之最後籤位置，第三抽出放在第3區之最後籤位置，最後

抽出者放在第4區之最後籤位，其餘球隊以電腦（或人工）隨機抽籤。 
(2) 團體賽第一階段各區優勝者晉級進入會內賽，未晉級學校再分4區於現場進行第

二階段抽籤。 

(3) 個人賽同一地方政府運動員分成4區抽籤。以32籤為例，第1種子放在第1籤位，第2

種子放在第32，第3、4種子同抽，先抽出者放在第9籤位，餘者放在第 24籤位，5-

8種子一同亂數抽之，依抽出順序，依序放在第8、16、17、25的籤位。其餘運動

員以電腦（或人工）隨機抽籤。 

(4) 各組項目之之參賽名單與種子經篩選排序，經大會資格審查會議後即公告於大會

網站（如有錯誤應在抽籤日前一日12:00前向裁判長提出更正，確認後再公告），

最終公告參賽選手名單與種子排序即為抽籤種子依據。 

2. 會內賽：  

(1) 團體賽：資格賽第一階段勝部四隊為種子依據，勝部四隊再依114年全國中等學

校運動會成績為種子位置，如勝部四隊上一屆未獲得前八強，則以抽籤決定種子

順位。※同地方政府不再分區。 

  ※待資格賽該組晉級隊伍全部產生後再由裁判長現場主持抽籤（執委會-競賽組協

助），抽籤方式一律先抽出抽籤順序，再依抽籤順序結果依序進行抽籤，未到者

由裁判長指定人選代抽。  

(2) 個人賽：採單淘汰賽，以資格賽抽出排定之籤表延續比賽。 

 



4 

 

八、器材設備： 

(一) 所有競賽場地與其設備，均須符合網球協會審定規則之規定。 

(二) 比賽用球採用網球協會審定合格之品牌。 

(三) 比賽用球上網公告。 

九、醫務管制： 

(一) 運動禁藥：依競賽規程第三十一條之規定辦理。 

(二) 性別檢查：必要時在大會期間得進行性別檢查。 

 註：運動員於比賽進行中申請傷停，由大會醫護人員（防護員）優先評估後處理。 

貳、管理資訊 

一、競賽管理：在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組織委員會指導下，由網球協會負責網球競賽各項技術

工作。 

二、技術人員： 

(一) 審判委員：共5人，召集人及委員由網球協會與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以下

簡稱高中體總）會商共同擬具推薦名單，報由115年全中運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執委

會）自名單中遴聘之，其中必須包括115年全中運承辦單位及高中體總推薦代表各1人。 

(二) 裁判人員：裁判長及裁判由網球協會與高中體總會商共同擬具推薦名單，報由執委會

自名單中遴聘之，裁判長及裁判應聘請國家A級以上裁判擔任，並於競賽前三年內仍持

續執行裁判工作。 

三、申訴：選手身份問題應在各點第二局比賽開始前提出，其他時間一概不予接受，經查身份

不合乎競賽規程者，個人賽以失格論，團體項目視同空點計。若規則無明文規定，其他申

訴案件依競賽規程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規定辦理。 

四、獎勵：依競賽規程第三十二條規定辦理。 

(一) 頒獎於每項決賽後舉行，接受頒獎者必須穿著代表隊制服。 

(二) 凡全部賽程中未曾出賽者不予獎勵（含資格賽）。 

(三) 團體錦標計算依競賽規程第三十二條及附表十一辦理。 

參、會議 

一、資格賽： 

(一) 技術會議： 

訂於115年3月5日（星期四）下午2時於臺南市新營網球場會議室舉行。 

（地址：臺南市新營區秦漢街108號） 

(二) 裁判研習及實務演練會議： 

訂於115年3月5日（星期四）下午3時於臺南市新營網球場會議室舉行。 

      （地址：臺南市新營區秦漢街108號） 

二、會內賽： 

(一) 技術會議： 

訂於115年4月16日（星期五）下午2時於臺南市新營網球場會議室舉行。 

（地址：臺南市新營區秦漢街108號） 

(二) 裁判研習及實務演練會議： 

訂於115年4月16日（星期五）下午3時於臺南市新營網球場會議室舉行。 

（地址: 臺南市新營區秦漢街108號） 


